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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人格权作为以环境人格利益为客体的环境权权益，因环境权本身的价值属性决定了其进行民法立法确认的必要，

即宜作为一项新型人格权在《人格权法》中予以规定，明确其权利的具体内容。而环境人格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也对环境

人格权侵权责任的承担提出了具体要求。但只有牢固树立环境人格权是一与生俱来的人格权益观念，才能从根本上预防环

境侵害行为的发生，为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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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对环境拥有不可剥夺的权益，这种权益即为环境权。但因为环

境权涉及到全人类的公益环境，利益主体上广泛而复杂，且环境又与人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环境权利呈

现广泛和复杂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造就了学者从多个角度来对环境权进行分析和审视，所以，

环境权的概念一经提出，对环境权究竟归属于“公权力”还是“私权力”就展开了争论。我国学者在国外的

“公共信托理论”、“人权理论”以及“代际公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人格权说、财产权说、物权说、生态说、公

益说、人类权说等多种观点［1］。一些学者更从人格权角度，将环境权定位为环境人格权，并直接把其确定为

以环境资源为媒介、以其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为基础的身心健康权［2］。环境权概念虽观点众多，较为复

杂。但其中的环境人格权说，随着我国《人格权法》立法工作进程的推进，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1 环境人格权立法确认的必然

1.1 环境人格权是以环境人格利益为客体的环境权益

环境权概念虽然复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环境权中着实蕴含着一项重要的人格利益，一项与人身

体健康密切相关的与生俱来的利益——环境人格利益。它包含着那种“可以界定为主体所固有的、以环境

人格利益为客体的，维护主体人格完整所必备的权利”［2］——环境人格权。其中，环境人格利益是指权利

主体在环境资源中所享有的人格利益。正是因为该环境人格利益的拥有，人们可以在适宜环境中获得正

常日照、赏析自然景观、呼吸清洁空气、享受宁静环境、保障身心愉悦。所以，环境人格权是以环境资源为

媒介，以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和欣赏价值为基础的权利，展现了环境资源的生态利益和美学价值，是以环

境人格利益为客体的环境权私权利益的体现。

1.2 环境权本质和价值决定了环境人格权须进行立法确认

环境人格权概念的提出，是从人格权私权的角度来对环境权益进行定位的。不仅更为直接地体现了

环境权的本质及价值所在，也有利于促成环境权益保护与传统民法的协调。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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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权益的基础是生命权。环境权益维护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的基础权利是生命权。生命的存在和

生命权的享有，是每个人的最高人身利益。生命权本身就是自然人维持其性命和安全利益的与生俱来的

人格权益，也是人们行使其他民事权利的基础。然而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表明，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些污染环

境、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将使人类的生命最终将处于险境。所以，环境权益的基础是生命

权，有必要从环境保全与物种平衡的角度，强调人们的环境人格利益。

2）环境权益主要维护的是身体权益。身体是人的生命与健康得以存在的物质载体，身体权则为自然

人对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完整和支配的人格权。环境的污染与自然资源的破坏，会通过化学、

生物或物理的作用方式、侵害人们的器官，构成对人们身体权益的侵犯。

3）环境权益强调身心健康的维护。健康，是指人体各种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转，没有任何身心障碍。健

康不仅包括器质健康、生理健康的身体健康，而且包括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环境人格权，强调身体与精神

均健康的身心健康权益。因为如果缺乏清洁的空气和水，缺乏安宁的环境，缺乏丰富多彩的物种，人们的

身体、心理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身心健康权益将无从实现。所以，环境人格权是以环境资源为媒介，以环境

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为基础［3］，是民事主体所固有、以环境人格利益为内容身心健康权，属民事人格

权范畴，是一种新型人格权［1］。

1.3 环境人格权立法确认的必然

由于传统的人格权并不能为环境人格权提供充分而必要的制度保障，因此，在我国人格权立法中，有

必要设定环境人格权这一新型人格权，为其在民事权利制度中谋取“一席之地”。事实上，环境人格权作为

民事权利中的人格权进入法典，已有立法先例。如1996年颁布的乌克兰民法典，第二编主要规定了人格权

的内容，其人格权内容十分广泛，共计32种，其中还专门规定了环境人格权。乌克兰民法典［4］的这一立法

例，代表了民事立法的新趋势，值得借鉴。对此，我们可以在立法上考虑，将环境人格权这一新型人格权，

规定为与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姓名等具体人格权并列的权利，作出“自然人享有在适宜的环境中生存和自

由活动的权利，任何人不得破坏他人的生存环境”的一般性规定，实现环境人格权权利的法定化，确定其在

人格权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丰富、完善人格权的法律内容［5］。

2 环境人格权立法确认的内容［1］

2.1 环境人格权权利主体的确认

法律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法律规制行为的实施者。没有法律主体，法律行为就没有来源，法

律关系就无从提起。蔡守秋教授作为我国环境权的理论研究的先驱，在研究的早期阶段，认为环境权的主

体包括“国家、法人和公民”，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将人类和自然体也纳入了环境权主体的范围［6］。随后的

一些研究环境权的学者大都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并有成扩张的趋势。比如陈泉生教授主张，环境权的主

体不仅包括国家、法人和公民乃至全人类，还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代人。作为新型人格权益的环境人格权的

主体仅包括自然人，而不包括国家、法人或其他组织、自然体和全人类。原因如下：

1）环境人格权的本质是主体享受健康、无污染、良好环境的权利。只有具有生命的自然人才能享有这

样的权利，国家、法人等作为抽象的人格体无法像人类那样在环境中繁衍生息，它不需要享受明媚的阳光。

2）环境人格权是自然人的私权利。主张国家也是环境人格权主体的学者认为，环境人格权包括环境

处理权、管理权、监督权等，国家也是权利主体范畴。环境处理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是国家环境主权，国家

环境主权和环境人格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前者是一种权力，国家基于这种权力在其主权范围内对

于自然环境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保护；后者属自然人的私权利，是自然人为了自身健康而对发展而对环

境问题、生态危机的抗争，是与生俱来的私人利益的实现。只不过在原来环境污染不是很严重时没有意识

到，现今面对严重的环境破坏才受到重视的人格权益，主要维护的是自然人的个体利益，环境人格权的主

体当然也就限于自然人个体。当然，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环境人格权实际上也是社会性私权，保护

环境私权利实际上是对环境公权力的维护。所以，环境人格权的维护，是在社会整体利益范围内以权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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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形式确认的个人私权利。

2.2 环境人格权权利客体的确认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在我国的人格权法理论中，人格权

的法律关系的客体被普遍看成是“人格上的利益”，那么这种人格上的利益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客体”，而是

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产生的具体客体结果。因此，环境人格权的权利客体，就是自然人这一权利主体在

环境资源中所享有的人格利益，即人在适宜的环境中生活所固有的、非财产性的利益，是一种以环境资源

为媒介的人身利益和权利，是一种与环境资源的物质形式紧密相连的非物质性的精神权利，具体体现为人

在适宜环境中的身心健康利益，如获得正常日照的利益、在清洁空气中生活的利益、在宁静环境中生活的

利益等，具有社会私益性属性［7］。

2.3 环境人格权权利内容的确认

根据环境权的理论体系和世界各国的有关环境立法实践来看，环境人格权的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阳光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免受噪光危害及居所获得充足阳光照射的权利，包括居所的采光权。

2）宁静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在适当安静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免受噪声干扰的权利。该权利需满足

以下条件：范围应严格限制在自然人的居所或工作场所内；噪声超过了一定限度；不能要求排除合理噪声。

3）清洁空气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在未受污染的空气中生活的权利。

4）清洁水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在清洁的水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包括 1 对生活环境中水污染的排除

权。当在自然人生活范围内水体质量严重下降，如产生恶臭等，居民有权要求污染者停止污染予以治理。

2 对饮用水源的污染排除权，在我国自然人不享有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但如果水体是其饮用水，则存在

法律应当保护的利益。 3 对水环境的非消耗性使用权，如自然人欣赏湖光山色，获得身心享受的权利［4］。

5）通风权。是自然人享有的保证居所空气流通的权利，与清洁空气权共同保护主体的居所等场所的

空气的清洁，从而维护自然人的身心健康。主要体现为对妨碍通风设施的排除权。

6）眺望权。是自然人对其居所的视野的开阔性所享有的权利。由于眺望权是对空间的大范围利用，

因此要对其保护范围严格限定。

7）自然景观权。是自然人对自然景观享有的参观、欣赏的权利，如自然景观的参观权。对于破坏自然

景观的开发行为，景观所在地的居民有权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对于已经破坏的景观，当地居民有权要

求侵权人补偿损失。

当然，环境人格权利内容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内容，将随着人类对环境资源的需要而不断调

整，也是对传统人格权制度的丰富和完善［1］。

3 我国环境人格权的侵权责任承担

环境人格权既然宜作为人格权利在我国民法中进行立法确认，现实生活中一旦出现侵害人格利益的

行为，也应引起相应的民法保护，进行相应侵权责任的承担。我国环境人格权的人格权的民法维护，因环

境人格权的自身属性，不同于一般环境侵权的法律保护。

3.1 环境人格权侵权行为的特点

我国近年来已出现了不少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侵权案件，如阳光权纠纷、通风权纠纷、水污染纠纷、热污

染纠纷、噪声污染纠纷、眺望权纠纷、恶臭妨扰纠纷以及家庭装修污染纠纷等等［8］。但环境人格权侵权行为

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普通侵权行为的特殊侵权行为，有着自己的行为特征。

1）侵权行为方式的间接性、复合性。在侵犯环境人格权这一侵权行为中，行为人的行为首先是通过作

用于环境这一载体，尔后再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自然人的人格利益造成损害，行为方

式具有间接性。且在环境污染侵害中，污染物要么借助于环境中的空气或水而作用于受害人，要么是通过

环境破坏致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而作用于受害人，最终使环境人格利益受损的往往是由多个侵权行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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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掺和作用的结果。环境人格权侵权行为方式的间接性、复合性，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对环境人格权侵权

行为认定和损害救济的难度。

2）侵权行为过程的缓慢性、延续性。环境人格权之侵害，往往是在多个因素的累积复合作用下形成并

逐渐显现出来的，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不会因侵权行为的停止而立即消除，而是要在环境中持续作用较长

的时间，甚至隐藏数十年后再爆发，使环境人格权侵权行为过程呈现缓慢性、持续性特点，亦使得环境人格

权侵权损害因果关系的判定较为困难。

3）侵权行为客体的专属性、精神性。环境人格权作为一种以环境资源为媒介的新型人格权，其人格利

益与特定的主体密不可分，是权利主体对自然环境所享有的与生俱来的人格利益，专属于权利主体，权利

主体不可随意让渡其环境人格利益。但环境人格权又不同于环境物权，它虽然与环境资源的物质形式紧

密相联，但主要体现为以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和欣赏价值为基础的精神性权利，侧重于环境对人们的身体

健康、精神愉悦的维护。所以，环境人格权侵权行为的实施，是对环境人格利益拥有者的专属性、精神性权

利的侵害，应按照人格权益受损的侵权责任承担来追究侵害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非简单地按照环境资源

本身的物权利益损害承担责任。

4）侵权行为后果的私害性、公害性。环境人格权是一项社会性私权［7］，是权利主体建立在社会共享环

境资源的基础上、维护其主体完整所不可缺少的环境人格利益的社会性私权。所以，环境人格权侵害，在

许多情况下表现为该环境污染行为对相当区域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多种权益构成同时侵害。即既可能受害

人的身体及精神利益遭受损害，又可能同时导致与受害人同处一区域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等合法

权益受损，甚至会危及到其子孙后代的期待权益。所以，环境人格权侵权，不仅具有“私害性”，同时也具有

显著的“公害性”，且难以用金钱计算，可能在主体消灭后构成［9］。

3.2 环境人格权侵权责任的责任认定

环境人格权的民法保护，是用民法上的人格权原理确认侵害环境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为侵权行为，使侵

权人承担以损害赔偿为主要内容的民事责任方式，对人格权遭受侵害的受害人予以民事法律救济［8］。即主

要从侵权责任承担的角度追究致害主体相应的侵权责任，而这首先需要进行的是对环境人格权侵权责任

的责任认定，确定其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

1）环境人格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环境人格权的侵害，建立在对受害人周边环境的环境资源的破

坏行为中，该侵害行为直接损害了受害主体的环境人格利益。为有效、全面维护环境人格利益主体的合法

权益，在环境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可考虑采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相结合的“二元归责原则”，作

为环境人格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对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工业环境污染等侵害行为致环境人格利益

受损的，因其损害力度大、损害后果严重，宜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均

应承担侵权责任，以约束环境污染所致的人格利益受损行为。而对来自自然人的环境侵害，如自然人实施

的破坏自然景观、制造噪音、阻碍阳光、堵塞通风等行为，因自然人个体力量的单薄，一般不会造成较大的

损害后果；且自然人实施该侵害行为时主观上多为过错，故宜采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以明确其责任的

承担。

2）环境人格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环境人格权侵权行为的间接性、复合性、缓慢性、延续性、私害

性、公害性及侵害客体的专属性、精神性等特点，导致了环境人格权侵权具有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精神

利益减损大、损害后果严重、危害情况有时难以查明等状态，决定了环境人格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需要

将传统人格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与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结合起来进行考虑。主要表现为：1 存在

环境侵害行为。这是环境人格权侵权责任承担的基本前提，无侵权行为也就无民事责任。而该侵权行为，

既包括违法状态下实施的侵权行为，如工业排污所致的清洁水权这一环境人格权被侵害；也包括合法状态

下实施的侵权行为，如自然人种植蔬菜、粮食时适用粪肥导致蚊虫叮咬、空气中弥散着恶臭的清洁空气权

这一环境人格权被侵害。 2 环境人格利益受有损害。环境人格权的损害有别于普通的民事侵权，只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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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环境侵害行为，对受害主体的生存环境造成一定程度下降的就应当认定为受有损害，而不能因为损害不

可见、不可量而否认造成损害的事实（如在空气质量下降的环境中从事户外运动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但该

空气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会对身体构成伤害的标准目前并不确定，难以测量），更不要求损害一定实际发

生，允许损害发生存在一定程度的潜伏期。 3 环境侵权行为与环境人格利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环

境人格权侵权行为的缓慢性、延续性，使环境人格权侵权行为多数情况下并非当即完成，损害后果潜伏期

也可能很长。为此，环境人格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多采用推定因果关系说，运用

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以推定的方式进行论证。如因为油泄漏，水质可能受到污染，百姓因饮水问题受到惊

吓、产生恐惧、失眠、生活秩序严重受干扰等等，即使没有实际出现水污染的危害后果，环境污染人也要承

担一定的民事责任［10］。

3.3 环境人格权侵权责任的责任承担

环境人格权侵权行为客体的专属性、精神性，使环境人格权侵权行为的实施，往往给受害人带来身体

和精神上的巨大伤害，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故环境人格权侵权责任的承担，主要涉及物质损害赔偿和精

神损害赔偿2个方面。

1）物质损害赔偿。物质损害赔偿方面，主要应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礼道

歉和赔偿损失等。这里的损失不仅应当包括当前的实际损失，而且还应当包括将来必然会造成的物质损

失。如由于环境人格利益损害的不可逆转性和不可补偿性，消除危险、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民事责任承

担方式的采用，对环境人格利益损害的降低甚至损害的避免均具有重要作用。再如对侵权人堆放危险物、

倾倒废水等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造成水体、道路、景观等的功能显著下降或者有显著下降的可能时，权利

人可以要求其恢复原状。而对因环境人格权侵权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财产损失，都应当予以赔偿。

2）精神损害赔偿。环境人格权保护的是环境人格利益，是一种尊严性人格权，对侵害环境人格权的行

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也就构成环境人格权侵权责任承担重要责任形式。且其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应当

按照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方法，确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准确计算精神损害赔偿金，还可并可责令侵

权人公开向受害人赔礼道歉。不管致害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均应考虑使用精神损害赔偿，这也是对环

境人格权法律利益的保护更加完善的体现［11］。当然，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也须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和

无过错责任中的损害结果情况，以及一般人是否认为其精神权利是否遭受损害等来进行综合判断，而不能

无限度地适用。

4 结束语

环境人格权作为我国人格权法律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项新型人格权益，其人格利益的维护不仅是对

环境污染等侵权行为中损害受众的环境利益的及时补救，更是对污染环境、损害环境、破坏自然界生态平

衡行为的民法上的警示，是对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我们只有深刻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环

境利益的拥有者、享受者和维护者。只有把环境人格权作为环境权利中与生俱来的一种人格利益的观念，

牢固树立在我们的脑海中，才能从根本上预防环境侵害行为的发生，为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和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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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nfi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Personality Rights and Its Tort
Liability

Hu Weiping，Qiu Ting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Environmental personality right is a kind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whose object is envi-

ronmental personality interests. And it is essential to confirm the legislation of specific law for its special attri-

bute. That is to say，as a new personality right，environmental personality rights need to be regulated in the per-

sonality rights law given specific content . Besides，the particularity of environmental personality right tort also

raises detailed demands for the liability . Only by firmly setting up the concept that environmental personality

right is the inherent personal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can the environmental tort be prevented，and then the favor-

abl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pace are created.

Key words：environmental personality right；the legislative confirmation；tort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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